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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核查意见

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之江生物”或“公司”）于 2026

年 5月 26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以下简称“监管问询函”）【上证科

创公函[2026]0220号】。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或“保

荐机构”）作为之江生物的持续督导机构，现对监管问询函提及的募集资金的存

放使用情况相关问题出具专项意见如下：

5、关于货币资金及募投项目。年报显示，公司货币资金为 25.53亿元，比

期初减少 8%；当期利息收入为 0.62 亿元，同比减少 45%。公司 IPO 募资净额

19.4亿元，累计投入进度 59.4%。产品研发项目累计投入 28.54%、分子诊断工

程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累计投入 34.3%。

请你公司：（1）列示货币资金主要存放银行、各季度存放余额、利率及利

息收益情况，分析利息收入大幅减少的合理性；（2）详细列示产品研发项目的

名称、拟投入金额、累计投入金额、立项时间、原定结项时间、研发进展或成果，

说明研发项目进展缓慢的原因，可行性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变化；（3）补充分子

诊断工程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开工时间、建设进展、预计竣工和达产时间，说明

是否存在超期建设并解释原因，可行性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变化；（4）按募集资

金主要用途（工程、研发、运营等）列示截至 2025年末，募集资金前五大支付

方名称、采购内容、采购金额、付款金额及付款进度。

一、相关问题说明

之江生物就募投项目有关问题的回复如下：

二、详细列示产品研发项目的名称、拟投入金额、累计投入金额、立项时

间、原定结项时间、研发进展或成果，说明研发项目进展缓慢的原因，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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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产品研发项目累计投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分类 金额 占比

员工薪酬 4,150.87 26.25%

研发材料费 3,872.37 24.49%

技术服务费 3,065.68 19.39%

产品临床试验和注册费 2,847.87 18.01%

仪器设备和信息系统费 1,483.86 9.39%

其他费用 389.39 2.46%

合计 15,810.04 100.00%

以上为募集资金支出端的投入情况。对于计入研发项目的研发费用而言，需

要根据人工、材料领用、设备折旧摊销等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核算。截至 2025

年 12月 31日，以研发费用核算口径，按项目列示的累计研发投入（包含自有资

金投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拟投资金

额

截至 2025
年末累计投

入金额

立项及原定结项

时间
研发进展或成果

1

分子检测

全自动化

流水线平

台

6,000.00 2,122.35

2020年 6月立项，

平台构建完成，开

发自动化分子检

测平台，获得医疗

器械注册证，并实

现量产时结项。

3个产品获得 III类医疗

器械注册证，2个产品

获得Ⅱ类医疗器械注册

证，20个产品获得 I类
备案，1个产品处于注

册检验阶段；国际认证

38项;获得专利证书 7
项。

2

分子

POCT检

测仪器研

发项目

6,000.00 984.44

2021年 4月立项，

开发出行业内先

进水平的检测仪

器，获得医疗器械

注册证，并实现量

产时结项。

持续开发中

3

血液筛查

核酸检测

试剂盒开

发

6,000.00 3,038.41

2020年 6月立项，

获得中国的 III类
医疗器械注册证、

国外相关注册证，

并在国内外临床

1个产品获得 III类医疗

器械注册证，2个产品

处于注册检验阶段，3
个产品处于注册检验阶

段，2个产品处于审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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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使用时结项。 阶段，国际认证 4项；

获得专利证书 1项。

4
肿瘤伴随

诊断试剂

盒开发

6,000.00 3,656.76

2020年 6月立项，

构建矩阵式多产

品的诊断试剂盒

布局时结项。

3个产品获得 I类备案，

2个产品处于审评阶段。

5

肿瘤早筛

基因检测

试剂盒开

发

6,000.00 2,065.53

2020年 6月立项，

构建矩阵式多产

品的检测试剂盒

布局时结项。

5个产品处于审评阶段，

1个产品处于临床试验

阶段，国际认证 8项。

6

呼吸道病

原体核酸

检测试剂

盒开发

6,000.00 7,089.19

2020年 6月立项，

获得中国的 III类
医疗器械注册证、

国外相关注册证，

并在国内外临床

上使用时结项。

2个产品获得 III类医疗

器械注册证，1个产品

处于临床试验阶段，1
个产品处于注册申请提

交阶段，2个产品处于

审评阶段，国际认证 15
项;获得专利证书 3项。

7
肠道菌群

检测试剂

盒开发

6,000.00 702.82

2020年 6月立项，

开发出用于肠道

益生菌丰度测定

的试剂盒时结项。

3个产品获得 I类备案，

1个产品处于审评阶段，

1个产品处于临床试验

阶段，国际认证 2项。

8

消化道病

原体核酸

检测试剂

盒开发

5,000.00 1,300.81

2020年 6月立项，

获得中国的医疗

器械注册证、国外

相关注册证，并在

国内外临床上使

用时结项。

3个产品获得 I类备案

9

药物代谢

相关基因

检测试剂

盒开发

5,000.00 1,765.16

2020年 6月立项，

获得中国的医疗

器械注册证、国外

相关注册证，并在

国内外临床上使

用时结项。

3个产品获得 I类备案

10

颅内感染

病原体核

酸检测试

剂盒开发

3,000.00 1,891.13

2022年 9月立项，

获得中国的医疗

器械注册证、国外

相关注册证，并在

国内外临床上使

用时结项。

3个产品获得 I类备案，

国际认证 1项;获得专利

证书 1项。

合计 55,000.00 24,616.60 - -

上述研发项目均在有序推进中，因产品研发难度、市场需求迫切度不同而投

入节奏不同，可行性未发生不利变化。

三、补充分子诊断工程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开工时间、建设进展、预计竣

工和达产时间，说明是否存在超期建设并解释原因，可行性是否发生重大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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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一）项目基本情况

分子诊断工程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为公司 IPO 募投项目，以之江科技为实施

主体，主要建设内容为研发实验室建设、智能化研发设备购置、净化系统安装等。

项目旨在完善公司分子诊断全链条研发体系、大幅提高公司设计研发的硬件基础，

提升公司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截至 2025 年末，项目资金累计投入进度为

34.30%。

（二）项目开工时间

公司 2021年 3月购买房产作为分子诊断工程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主体，并

在 2021年 7月份开始前期设计筹备工作。

（三）建设进展、预计竣工及达产时间

2021年 11月正式开始项目设计，2023年 3月公司根据项目建设需要对项目

进行重新评估和设计，2023年 3月开始项目建设招投标并顺利开展项目建设，

项目主体陆续在 2023年 11月-2024年 1月完成项目水电、消防、装潢等建设。

目前项目主体改造、实验室功能分区、基础配套工程已基本完成，正在推进

研发设备调试、体系运行验证等工作。项目整体建设有序推进，未停工、未停滞，

公司结合设备交付周期，动态调整建设节奏，预计后续按期完成竣工、验收及投

入使用。

（四）建设进度偏缓的原因

受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2021-2022年该募投项目的场地设计、工程招标及

施工等建设进度均有所放缓。2023年初开始进行装修施工，至 2024年 1月，该

项目的装修工作基本完成并取得装修工程的竣工验收报告。

2024年-2025年，公司在设备选型、设备采购、安装等方面进行更细致的布

局，相关装修和实验室建设都完成，投入使用情况正常，能够满足公司研发和经

营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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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5年末，虽然从投入金额角度考虑，投资进度仅达到 34.30%，但由

于一方面主要设备的市场价格相比前期投资概算时有较大下降，另一方面公司在

前期筹备成本中有部分自有资金投入。此外，方案设计及工程装修所需金额投入

少，但是耗费时间长。截至 2025年末项目各项基础工程已基本完成。

目前项目整体推进有序，现阶段主要开展实验室运行调试工作，实验室基本

具备了原来设计目标，项目预计 2026年 8月全面竣工并正常投入使用。

（五）项目延期均履行了审议程序，无故意拖延建设情形

该募投项目延期系行业内外部客观情况变化导致，均经过公司董事会、监事

会的必要程序审议。公司不存在擅自变更项目用途、暂停建设、挪作他用等违规

情形。

（六）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分子诊断为国家重点支持的生物医药产业方向，行业政策、市场环境、技术

路线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公司分子诊断工程研发中心定位契合公司长期战略，

建设内容贴合公司研发创新需求，不存在项目过时、技术淘汰、市场失效等问题，

项目可行性、未来使用价值及战略价值稳定，不存在重大不利变化。

四、按募集资金主要用途（工程、研发、运营等）列示截至 2025年末，募

集资金前五大支付方名称、采购内容、采购金额、付款金额及付款进度。

公司 IPO募资净额 194,232.16万元，截至 2025年末，募资资金整体使用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承诺投入金额 累计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投入进

度

体外诊断试剂生产线升级项目 1,509.33 1,509.33 100.00%

日本智能化制造项目 20,000.00 4.63 0.02%

分子诊断工程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2,168.75 7,602.82 34.30%

营销与服务网络升级项目 11,514.37 4,918.58 42.72%

产品研发项目 55,396.66 15,810.04 2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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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流动资金 25,000.00 25,119.43 100.48%

超募资金 58,643.05 60,477.76 103.13%

合计 194,232.16 115,442.59 -

（一）工程建设类支付前五大供应商

单位：万元

序号 支付方名称
采购内

容

截至 2025
年末累计

采购金额

截至 2025
年末累计

付款金额

截至 2025
年末付款

进度

备注

1 供应商三十七
装修工

程
4,056.15 3,928.41 96.85%

尾款为质

保金

2 供应商三十八
空调工

程
788.00 788.00 100.00% -

3 供应商三十九
设计装

修工程
679.33 679.33 100.00% -

4 供应商四十
生产线

设备
464.00 464.00 100.00%

5 供应商四十一
弱电工

程
315.00 307.13 97.50%

尾款为质

保金

合计 6,302.48 6,166.87 -

注：本表“截至 2025年末累计付款金额”列包含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支付部分。部分供应商合同项下的

尾款公司已使用自有资金支付，上述款项已纳入“截至 2025年末累计付款金额”及“截至 2025年末付款

进度”进行统计。

（二）产品研发类支付前五大供应商

单位：万元

序号 支付方名称 采购内容

截至 2025年
末累计采购

金额

截至 2025年
末累计付款

金额

截至 2025年
末付款进度

1 供应商四十二 技术服务 1,128.00 1,128.00 100.00%

2 供应商四十三
临床试验

费
545.61 545.61 100.00%

3 供应商四十四 技术服务 518.00 518.00 100.00%

4 供应商四十 设备费 448.00 448.00 100.00%

5 供应商四十五
临床试验

费
414.13 414.13 100.00%

合计 3,053.74 3,053.7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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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运营类支付前五大供应商

单位：万元

序号 支付方名称 采购内容

截至 2025年
末累计采购

金额

截至 2025年
末累计付款金

额

截至 2025年
末付款进度

1 供应商四十六 劳务外包 437.66 437.66 100.00%

2 供应商四十七 场地租赁 433.40 433.40 100.00%

3 供应商四十八 物业费 276.39 276.39 100.00%

4 供应商四十九 劳务外包 125.57 125.57 100.00%

5 供应商五十 物业费 114.46 114.46 100.00%

合计 1,387.48 1,387.48 100.00%

二、持续督导机构的核查过程和核查意见

（一）核查过程

持续督导机构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募集资金台账，了解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度；

（2）获取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对账单及银行日记账；

（3）获取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4）查阅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或者延期所履行审议程序的相关文件；

（5）实地查看公司分子诊断工程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建设情况；

（6）获取公司产品研发项目相关的立项资料、进展报告及研发成果资料等；

（7）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募投项目的进展及后续规划；

（8）抽查公司大额募集资金的银行流水、合同、发票等资料；

（9）复核会计师针对募集资金专户的函证；

（10）查阅会计师历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二）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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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本核查意见部分信息涉及商业秘密，公司针对该部分内容进行豁免披露。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

1、公司产品研发项目按照公司既定的研发策略稳步推进中，并获得了一定

的研发成果，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2、公司分子诊断工程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投入进度缓慢主要系外部客观环境

及行业发展变化影响，项目延期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不存在超期建设，可

行性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3、公司募集资金均存储于募集资金专户并按规定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25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莉 陈邦羽

国泰海通话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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